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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協議
延遲寄發通函

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4.36條及第14.36A條作出。

茲提述世達科技（控股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之公告（「該公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買方（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）建議收購Baos Co., Ltd.的73.33%股權。
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，買賣協議的訂約方簽立一份補充協議，將最後完成日期由
「除非賣方與買方另行協定，否則為(i)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或(ii)買方可能知會賣方為
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的其他較後之日期」延長至「除非賣方與買方另行
協定，否則為(i)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(ii)買方可能知會賣方為於二零一三年六月
三十日或之前的其他較後之日期」，令買方有更多時間對目標集團進行盡職審查。

誠如該公告所述，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或之前向其股東刊發通函（「通
函」），載列（其中包括）收購事項及目標集團之進一步詳情。

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進行盡職審查及審定資料以供載入通函，故須延期寄發通函。本公
司將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就寄發通函的時間另行刊發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世達科技（控股）有限公司
主席兼首席執行官

王國芳

香港，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國芳先生、程佩儀女士及陳輝傑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振邦先生、李國
安教授及陳偉先生。


